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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总公司文件 
 

 

中烟办〔2021〕86 号 

 

 

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印发卷烟厂、打叶复烤厂

和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控制指标 

（2021 年版）的通知 

 

行业各直属单位，国家局、总公司各直属专业公司： 

为进一步强化“标准先行、动态完善、严格遵守”投资内控

体系建设，总公司结合行业工程建设实际，对 2016 年版卷烟厂、

打叶复烤厂、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控制指标进行了修订。现将

修订后的《卷烟厂建设控制指标（2021 年版）》《打叶复烤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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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控制指标（2021年版）》《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控制指标（2021

年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烟草总公司          

                              2021 年 7月 30日         

    （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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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厂建设控制指标 

（2021 年版） 

 

 

 

 

 

 

中国烟草总公司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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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决策卷烟厂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统筹规划、技术先进、经济适

用、绿色发展”的原则，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标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益，

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控制指标。 

第二条  本控制指标以《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推进卷烟工业技

术改造的指导意见》（国烟计〔2020〕35号）、《卷烟厂设计规范》（YC/T9-2015）

为依据，并根据卷烟厂建设实际情况，对《卷烟厂建设控制指标》（国烟计〔2016〕

112号）进行修订。 

第三条  本控制指标适用于卷烟厂工程建设项目，是编制、评估和审查卷烟厂工

程建设项目申请报告、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的依据。 

第四条  卷烟厂建设要按照卷烟工业技术改造指导意见的要求，以品牌培育、技

术进步、管理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严禁擅自扩大生产能力和建

设规模，严禁进行脱离企业实际、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装饰装修工程。卷烟厂的

技术改造应首选原地实施，充分利用土地、建筑和设备等存量资产；若确需易地建设，

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 

第五条  本控制指标采用上限控制，控制指标中卷烟厂用地指标、建筑面积、联

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各类配套用房单方造价、卷接包设备能力配置、整

体建设工程投资为控制性指标，其余为指导性指标。在确定项目投资时，要根据实际

需求在指标范围内进行测算。对承担重点品牌生产的重点卷烟厂、规模卷烟厂技术改

造项目，当确需超出本控制指标时，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 

第六条  卷烟厂建设要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

执行国家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技术经济政策。已发布的行业标准、

规范与本控制指标不一致时，以本控制指标为准。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第七条  本控制指标建设规模分成六个档次：年产卷烟 150亿支（30 万箱）、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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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支（50万箱）、400亿支（80万箱）、500亿支（100万箱）、600亿支（120万箱）、

750亿支（150万箱）。涉及产能计算时，产能规模以万箱/年为单位（1万箱=5亿支）。

当建设规模在以上两档之间时，各类指标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 

第八条  卷烟厂建设规模由国家局、总公司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在项

目批复中确定。省级工业公司应明确规划期内的总产能和下属各生产点的产能规模，

作为技术改造项目申报的依据。 

    第九条  卷烟厂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一）土建： 

1.联合工房：由制丝、贮丝、卷接包、滤棒、原料配方、辅料平衡、成品暂存、

[干冰法膨胀烟丝]（[]内为或有项，下同）等生产用房和车间分变配电所、空调机房、

除尘房、检测化验室等公用辅助用房及车间管理、生活配套用房组成。 

2.生产辅助用房：包括原料、辅料、成品周转库，片烟醇化库，综合库（备品备

件库等），化学品库（香精香料、糖料、酒精、油料库等），工业垃圾站等。 

3.公用动力用房：包括厂区总变配电所、锅炉房、水泵房、污水处理站、制冷站、

真空站、空压站、[油泵房]等。 

4.生产管理用房：包括生产指挥中心、质检及其他厂务管理用房。 

5.生活配套用房：包括后勤服务用房、食堂、[倒班宿舍]、[停车库（棚）]等。 

（二）工艺设备：包括制丝设备、卷接包设备、滤棒成型设备、[干冰法膨胀烟

丝设备]等烟草专用机械，储存、输送等辅助设备，计量、检测等设备。 

（三）公用工程： 

1.给水排水、污水处理、循环冷却水、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2.通风、防排烟、采暖、空调、制冷、除湿、除尘、排潮、异味处理等。 

3.供热（燃气、燃油锅炉）、供汽、真空、压空等。 

4. 照明、防雷、变配电等。 

  （四）智能控制与信息化系统： 

1.生产管理系统：MES 系统集成平台、制丝线集中控制系统、卷接包数据采集系

统、物流管控系统、烟草生产经营管理一体化平台等。 

2.公用设备管理系统：动力能源管控系统和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动力能源管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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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锅炉、真空、空压、除尘、污水处理、给水排水、空调、供配电等公用设备的

监测、自控及管理功能一体化系统，并应实现对水、电、蒸汽、真空、压空、天然气、

燃油等系统的计量。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包括各专项设备（含智能供配电、智能照明

等）监控系统及对生产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处理等环境保护监控系统。 

3.公共安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包

括室内及室外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等。 

4.信息设施系统：信息接入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语音通讯系统、信息网络

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无线局域网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电子

会议系统、智能卡系统及机房工程、通用业务系统等。 

（五）室外工程：道路广场、停车场、室外管线、景观绿化、大门(门卫房)、围

墙等。 

 

第三章  工艺与装备 

第十条  根据品牌决定工艺、工艺决定设备的原则，承担重点品牌生产的卷烟厂

可按工艺需要采用分组加工制丝线；承担其他品牌生产的卷烟厂宜配置叶组配方制丝

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工艺，实现低成本运行。 

第十一条  烟草专用机械必须选择经国家局技术主管部门认定的合法、成熟的产

品。鼓励配置国内先进、成熟、节能的烟机设备。重点卷烟厂、规模卷烟厂采用进口

烟机设备时，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 

第十二条  制丝、卷接包、滤棒成型、干冰法膨胀烟丝等工艺设备配置应根据卷

烟厂的生产规模、品牌和产品结构确定。各工艺段、单机设备生产能力应均衡匹配。

箱式贮丝系统应经充分技术经济论证后采用，储存时间按 2天控制。 

第十三条  制丝设备配置： 

叶组配方制丝线年生产能力 =年生产规模×烟叶单耗（34）×峰值系数（1.05）

÷年作业时间÷整线综合效率系数（0.85）。 

分组加工制丝线年生产能力 =叶组配方制丝线综合生产能力×[0.2＋0.8÷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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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有效利用系数（0.8）]。 

其中：年作业时间 = 年工作日（250）×班制（2）×每班作业时间（7.5）。 

制丝线综合生产能力推荐选配见表 3-1。 

    表 3-1              制丝线综合生产能力推荐选配表 

年设计加工能力 

（万箱/年） 

叶组配方制丝线  

(kg/h) 

分组加工制丝线 

 (kg/h) 

30 3500 4500 

40 4500 5500 

50 6000 7000 

60 7000 8500 

70 8000 9500 

80 9000 11000 

90 10500 12500 

100 11500 13500 

110 12500 15000 

120 13500 16500 

130 15000 17500 

140 16000 19000 

150 17000 20500 

第十四条  卷接包设备配置： 

单台设备年生产能力 =设备单位时间公称能力×有效作业率（85%）×年作业时

间。 

其中：年作业时间 = 年工作日（250）×班制（2）×每班作业时间（7.5）。 

卷接包设备台套 = 年生产规模×峰值系数（1.05）÷单台设备年生产能力。 

卷接包设备能力选配见表 3-2。 

第十五条  滤棒成型设备配置： 

单台设备年生产能力 =设备单位时间公称能力×有效作业率（90%）×年作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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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滤棒成型设备台套 =滤棒年需要量×峰值系数（1.1）÷单台设备年生产能力。 

其中：年作业时间 = 年工作日（250）×班制（2）×每班作业时间（7.5）。 

滤棒成型机数量选配见表 3-2。 

表 3-2        卷接包及滤棒成型机设备能力选配表 

年设计加工能力 

（万箱/年） 

卷接包机组总公称产能值 

（支/分钟） 

滤棒成型机总公称产能值 

（米/分钟） 

30 83000 2100 

40 110000 2800 

50 138000 3400 

60 165000 4100 

70 193000 4800 

80 220000 5500 

90 248000 6200 

100 275000 6800 

110 302000 7500 

120 330000 8200 

130 357000 8900 

140 385000 9600 

150 412000 10200 

注：1.卷接包及滤棒成型机设备能力选配表作为卷烟厂规划设计的依据，不作为对各

卷烟厂实际生产组织方式的规定。 

2.滤棒成型设备的能力应按本地滤棒生产需求进行选配，滤棒发射设备应按卷烟

生产需求进行选配。 

    第十六条  干冰法膨胀烟丝设备配置：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能力选配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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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能力选配表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50 50-100 100-150 150-200 

配置能力（kg/h） 570 1140 1710 2280 

注：省级工业公司应明确干冰法膨胀烟丝的产能布局规划，作为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

线项目申报的依据。干冰法膨胀烟丝的产能布局原则上应相对集中。 

 

第四章  建设用地与土建工程 

第十七条  卷烟厂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和城市规划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应满足生产管理使用要求。 

第十八条  卷烟厂建设用地面积按表 4-1所列指标控制。 

表 4-1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建设用地面积（亩） 230 330 450 550 630 780 

注：表中控制指标不包括片烟醇化库建设用地面积，片烟醇化库建设应由省级工业企

业统一规划，相对集中布局。 

    第十九条  卷烟厂联合工房、生产辅助设施、公用动力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满足生

产工艺的需要，生产管理用房及生活配套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按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和

本企业的劳动定员严格控制。 

各类用房建筑面积应按表 4-2所列指标控制。 

表 4-2                建筑面积控制指标表（单位：万 m2）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联合工房 

(不含干冰法膨胀

烟丝车间) 

5.15 6.31 8.39 10.18 11.15 13.87 

生产辅助用房 
1.50

（2.25） 

2.20

（3.30） 

3.10

（4.65） 

3.50

（5.25） 

4.10

（6.15） 

4.50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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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动力用房 0.45 0.55 0.80 0.85 1.00 1.05 

生产管理用房 0.60 0.70 0.90 1.00 1.10 1.20 

生活配套用房 

(不含停车库、倒

班宿舍) 

0.30 0.40 0.60 0.70 0.80 0.90 

总建筑面积 
8.00 

（8.75） 

10.16 

(11.26) 

13.79 

(15.34) 

16.23 

(17.98) 

18.15 

(20.20) 

21.52 

(23.77) 

注：1.联合工房的制丝生产区和卷接包生产区宜采用单层建筑，其他用房宜采用多层

建筑，同类用房宜合并建设。 

2.承担合作品牌生产的卷烟厂生产辅助用房建筑面积和总建筑面积取括号内数

值；承担重点品牌生产的卷烟厂，联合工房建筑面积确因工艺需要超出本指标

时，应在项目立项申报阶段作充分的技术方案论证。 

3.表中数据不含片烟醇化库建筑面积。 

4.单独建设制丝或卷接包（含贮丝房）车间时，其建筑面积应按表中联合工房建

筑面积指标的 55%控制。 

第二十条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车间与联合工房合建或毗邻建设时，可按表 4-3

增加联合工房建筑面积。 

表 4-3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车间建筑面积控制指标表 

配置能力（kg/h） 570 1140 1710 2280 

车间面积（㎡） 6100 6880 9360 11760 

注：表中面积指标包括选配的制丝小线和膨后烟丝储存单元所需的建筑面积，当不包

括时应核减。 

第二十一条  非严寒地区应优先采用地面停车场或停车棚，当用地面积无法满足

地面停车需求时，可建设地上多层汽车库；若用地面积仍无法满足需求时，可建设地

下车库。职工车位数按在册职工总数的 60%计算，每车位建筑面积按 40平方米控制。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应按政策要求和业务需求配套建设。 

第二十二条  厂区内应设置原料周转库、辅料仓库和成品周转库。原料周转库和

辅料仓库库容按不超过存放 2个月使用量计算，对承担合作品牌生产的卷烟厂可按不

超过 3个月使用量计算，成品周转库库容按不超过 15天的周转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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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烟醇化库宜建设在交通便捷、气候适宜烟叶醇化的地区，库容按醇化期不超过

24个月计算。烟梗周转库库容按不超过 12个月储存周期计算。 

第二十三条  卷烟厂可按实际需要设置倒班宿舍，建筑面积按 15平方米/人控制。 

 

第五章  生产辅助设施与公用动力设施 

    第二十四条  生产辅助设施应与生产规模相适应，以保证卷烟厂的正常生产。 

    第二十五条  公用动力设施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社会协作条件。鼓励采用新能

源、再生能源和新技术、新材料，注重高效、节能、环保。 

    第二十六条  给水排水。 

给水系统应优先采用城市自来水作为水源，给水设施必须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

用水的需要，确保用水安全。 

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应在处理达标后排放。卷烟厂可根据当地实际需求与

环保要求，合理确定是否收集利用雨水。 

表 5-1                给水排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规模  

  用水量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无城市集中供热（m3/d） 1040 1740 2460 3070 3450 4300 

有城市集中供热（m3/d） 800 1340 1900 2370 2730 3400 

注：本表不含消防用水量。 

    第二十七条  电气。 

年产卷烟 30万箱以上的卷烟厂电力负荷应为二级负荷。 

表 5-2                   用电设备控制指标表 

 规模  

  装机容量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设备装机容量 

（kW） 

溴化锂制冷 9500 14000 20750 24600 27825 35700 

电制冷 10800 15800 23150 27600 31350 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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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容量 

（kVA） 

溴化锂制冷 9000 13200 19500 23100 26200 33600 

电制冷 10200 14900 21900 26000 29500 37700 

注：1.设备装机容量及变压器容量不含片烟醇化库用电。 

    2.本表不含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用电容量。 

    第二十八条  供热 。 

工厂用汽宜优先采用城市供热，生产用汽宜有备用热源。 

表 5-3                供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规模   

  供热负荷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饱和蒸汽 

（t/h） 

冬季 
采暖地区 40 54 70 82 94 110 

非采暖地区 35 48 62 72 81 96 

夏 季 25 35 44 47 56 63 

注：1.本表不含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蒸汽使用量。 

2.按表中负荷选用锅炉设备时，宜另加备用机组。 

    第二十九条  真、压空 。 

真、压空设备宜优先采用变频调节机组。 

表 5-4               真、压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规模   

  负荷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压缩空气(m3/min) 65 110 150 210 243 300 

抽真空(m3/min) 51 95 130 170 213 250 

注：1.本表不含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用压缩空气量。 

2.若空调机组采用压缩空气与水混合加湿的方式，表中压缩空气耗量可增加 20～

40 m3/min。 

3.按表中负荷选用真、压空设备时，应另加备用机组。 

    第三十条  制冷、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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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能源价格、政策和投资效益确定制冷方式，选用高效、环保、节能的制

冷系统。 

表 5-5              制冷、空调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规模 

名 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空调风量(万 m3/h) 175 220 310 370 430 535 

空调冷负荷（kW） 8700 11300 15700 18500 21400 25850 

注：表中空调风量为联合工房工艺性空调风量，不包括烟叶醇化用空调和舒适性空调

风量；空调冷负荷包括工艺性空调和舒适性空调负荷。 

第三十一条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主要能耗。 

表 5-6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主要能耗指标表 

生产线能力（kg/h） 570 1140 1710 2280 

设备装机容量（kW） 900 1200 1700 2300 

蒸 汽（kg/h） 1800 3200 4200 6000 

压缩空气（m3/min） 6 6.5 12 14 

注：表中指标包括选配的制丝小线和膨后烟丝储存单元的能耗。 

第三十二条  卷烟厂建设项目必须详细编制环保、节能篇章，必须经过有关机构

的环保、节能评估并通过地方环保、节能主管部门的批准。 

第三十三条  卷烟厂建设应遵照国家有关工业企业环境保护、噪声控制、职业安

全卫生等规定，采取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严格控制污染。污染物的排放必须符合国

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达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护有关标准，切实

保护环境和职工健康。 

 

第六章  造  价 

第三十四条  卷烟厂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按表 6-1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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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卷烟厂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表 

年设计加工能力

（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工程投资估算

（亿元） 
12.9 17.9 24.0 29.0 32.9 39.6 

注：1.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不包括征地费、场地平整费、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

线、烟叶醇化库、倒班宿舍、停车库（棚）、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充电

桩的建设费及装配式建筑、箱式贮丝系统增加投资、严寒地区各类建筑用房造

价上浮部分费用等。 

2.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已包括烟草专用机械及其增配选优件费用。 

3.表中数据包括一星级绿色工房费用，实施二、三级绿色工房可按表 6-10 增加

相应费用。 

    第三十五条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工程投资按表 6-2控制。 

表 6-2        干冰法膨胀烟丝生产线工程投资控制指标表 

生产能力（kg/h） 570 1140 1710 2280 

工程投资估算（万元） 19500 25500 34900 42100 

注：表中数据包括土建及装饰、配套公用工程、工艺设备、支吊架等全部工程费用。 

第三十六条  烟草工艺设备及物流设备投资估算按表 6-3控制。 

表 6-3        工艺设备及物流设备投资估算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制丝线工艺设备 27700 47200 58300 85800 94700 117600 

制丝线集中控制系统 1800 2500 4000 6000 6500 7000 

卷接包专卖设备 4800  6800 10000 12200 14200 18000 

卷接包非专卖设备 2000 2500 4300 4900 5500 6000 

卷接包数据采集系统 405 675 1080 1305 1620 2025 

配方立体库物流系统 1450  1740  3170  3460 392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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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立体库物流系统 1250  1800  2860  3200 3500  4150 

成品立体库物流系统 2050 2300 5590 6650 7080 8450 

滤棒固化自动化物流系统 1070 1590 1800 2180 2350 2830 

备品备件自动化物流系统 280 470 750 930 1120 1400 

注：1.配方立体库按 5 天、辅料立体库按 3天、成品立体库按 7天库容量配置。 

2.烟草专用机械投资中已包括增配选优件费用。卷接包机组、滤棒成型机组投资

不含在本控制指标范围内，应另行申报。 

3.烟丝储存设备按柜式测算，其中半成品烟丝储存设备费用已包括在制丝线工艺

设备指标内，成品烟丝储存设备费用已包括在卷接包专用设备指标内。 

4.若采用箱式贮丝系统替代柜式贮丝系统，额外增加的费用列入指标外。 

5.物流设备投资估算指标已包括物流管控系统费用。 

第三十七条  联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按表 6-4控制。 

表 6-4          联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联合工房 

卷接包车间 

4200 

制丝车间 

车间管理及辅助用房 

车间公用动力用房 

立体库 

注：1.位于严寒地区的联合工房单方造价指标可上浮 5%。 

2.单独建设制丝车间时，其造价指标按联合工房造价指标的 95%控制；单独建设

卷接包（含贮丝房）车间时，其造价指标按联合工房造价指标的 105%控制。 

3.表中造价指标含电梯工程费用。 

4.表中造价指标按独立基础（或桩长 6米的桩基基础）进行测算，桩长超出部分

可在指标外计列。 

    第三十八条  联合工房配套公用工程单方造价按表 6-5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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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联合工房配套公用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备  注 

给水排水及消火栓系统 120 不含设备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15 不含设备 

动力配电、照明与防雷系统 565 含设备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00 含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 30 不含设备 

采暖系统 100 含设备 

空调系统 600 含设备 

空调自控系统 240 含软硬件 

制丝车间除尘、排潮系统 450 含设备 

卷接包车间除尘系统 395 含设备 

通风、防排烟系统 100 含设备 

除湿系统 260 含设备 

真压空及供热管道 

冷凝水回收系统 
90 含冷凝水设备 

抗震支吊架 90  

注：1.联合工房内自动灭火系统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除湿系统的计算面积为系统作用的建筑面积，制丝车间除

尘、排潮系统和卷接包车间除尘系统的计算面积按对应的制丝车间及辅房、卷

接包车间及辅房的建筑面积分别计算，其他单方造价指标的计算面积均为联合

工房总建筑面积。 

3. 动力配电、照明与防雷系统造价指标已包括智能照明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

示系统。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造价指标已包括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

电源监控系统。 

5.综合布线系统包括各类信息电子设备相连的缆线、跳线、接插软线和连接器件

Administrator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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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应穿管、桥架等。 

6.空调自控系统造价指标单列，其他系统造价指标均包括自控系统费用。 

7.单独建设制丝车间时，空调系统及空调自控系统应按表中造价指标的 87%控制；

单独建设卷接包车间时，空调系统及空调自控系统应按表中造价指标的 113%

控制。 

8.除尘系统造价指标已包括防爆、压棒系统费用。 

    第三十九条  各类配套用房建筑工程单方造价按表 6-6控制。 

表 6-6          各类配套用房建筑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生产辅助用房 2800 

公用动力用房 4200 

生产管理用房 4500 

生活配套用房 3700 

停车棚 600 

雨篷 1000 

地上停车库 1800 

地下停车库 2800 

注：1.表中单方造价指标包括土建及装饰、配套公用工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综合

布线系统、电梯、支吊架等全部工程费用。公用动力用房中的锅炉房造价指标

包括所有建、构筑物工程费用。不计建筑面积的地下构筑物费用在指标外单列。

甲类仓库因通风、排烟、空调、防火防爆等特殊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在指标外单

列。 

2.位于严寒地区的各类配套用房单方造价指标可上浮 4%。 

3.表中单方造价指标按独立基础（或桩长 6 米的桩基基础）进行测算，桩长超出

部分可在指标外单列。抗震设防烈度 8度或Ⅲ类建筑场地，多、高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片烟醇化库造价指标可上浮 5%，两种情况均存在时可上浮 10%。 

4.停车棚、雨篷单方造价指标均按投影面积计算。地下停车库单方造价指标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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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基坑支护费用。 

  第四十条  卷烟厂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按表 6-7控制。 

表 6-7             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给水泵房设备 60 80 120 140 160 180 

污水处理设备 600 800 1000 1100 1200 1300 

变配电设备 2610 3800 6400 7500 8550 10800 

制冷设备 550 700 1000 1100 1300 1620 

冷却循环水设备 300 400 700 800 900 1000 

供热设备 
采暖地区 810 1200 1800 2230 2600 3000 

非采暖地区 810 1000 1600 2000 2280 2660 

真空、空压设备 570 800 1100 1520 1700 2080 

异味处理设备 1000 1400 2000 2150 2250 2400 

注：1.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指标均包括设备购置和安装调试费。 

2. 各系统的造价指标均包括自控系统。 

3. 变配电设备造价指标按进线电源为 10kV 计算，造价指标已包括智能供配电系

统及变配电所综合保护系统。 

  第四十一条  生产管理、信息设施、公用设备管理系统造价按表 6-8 控制。 

表 6-8   生产管理、信息设施、公用设备管理系统造价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生产管理系统及信息设施系统 4200 4800 5400 6000 6800 8000 

公用设备管理系统 3400 3800 4300 4500 4650 4800 

注：1.表中指标不包括在表 6-3、6-5、6-7中已经计列的自控系统费用和综合布线系

统费用。 

2.信息化系统应立足于对原有系统的升级改造。当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或全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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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公司统一招标实施时，应核减相关费用。 

    第四十二条  卷烟厂室外工程造价按表 6-9 控制。 

表 6-9                 室外工程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单  位 造价指标 备  注 

道路及广场 元/㎡ 460 按实际面积 

景观绿化 元/㎡ 180 按实际面积 

大门（门卫房） 万元/个 50  

围墙 元/m 100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元/㎡ 25 按建设用地面积 

室外管线 元/㎡ 140 按建设用地面积 

海绵城市 / /  

绿色建筑 / /  

装配式建筑 / /  

充电桩（慢充） 万元/桩 2 
含配套设施 

充电桩（快充） 万元/桩 7 

注：1.列支海绵城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充电桩建设费用时，应提供政策要求

及取费标准，并核减政府补贴。 

2.室外管线造价指标不包括地下综合管廊的土建费用。 

第四十三条  实施绿色工房技术标准的卷烟厂可按表 6-10增加投资。 

表 6-10   实施绿色工房技术标准增加的投资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箱/年） 

30 50 80 100 120 150 

二星级 1000 1200 1400 1500 1600 1700 

三星级 1400 1600 1800 1900 2000 2100 

注：增加的投资包括应用非传统水资源、污染物在线监测、太阳能光电（热）技术、

光导照明、余（废）热回收利用、热泵技术等节能、节水、节材措施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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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异味设备投资在表 6-7中单列。 

第四十四条  基本预备费费率取 3%—12%，其计算基数不应包括征地费用、工艺

设备费用及其他已签订合同或协议的费用。 

第四十五条  本控制指标造价指标按 2020年造价水平确定。 

    第四十六条  卷烟厂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应按国家规定的经济评价方法、参数和

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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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决策打叶复烤厂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统筹规划、技术先进、完

善配套、经济适用、绿色发展”的原则，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标准，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控制指标。 

第二条  本控制指标以《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压缩复烤产能延长作业周期的指导

意见》（国烟计〔2014〕380 号）、《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推进重点品牌原料区域加

工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烟办〔2019〕152号）、《打叶复烤厂设计规范》（YC/T 

538-2015）为依据，并根据“十三五”期间打叶复烤厂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打叶复

烤厂建设控制指标》（国烟计〔2016〕111号）进行修订。 

第三条  本控制指标适用于打叶复烤厂工程建设项目，是编制、评估和审查打叶

复烤厂工程建设项目申请报告、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的依据。 

第四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要以工业企业重点品牌原料加工需求为导向，按照区域

加工中心建设要求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特色化复烤加工专线，推动复烤加工自动化控

制、智能化制造及工艺技术进步，全流程提升生产和管理效率，提升原料加工服务保

障能力。 

第五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严禁擅自扩大生产能力和建设规模，严禁建设脱离企业

实际、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装饰装修工程。打叶复烤厂的技术改造应首选原地实

施，充分利用土地、建筑和设备等存量资产；若确需易地实施，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

论证。 

第六条  本控制指标采用上限控制，指标中打叶复烤厂用地指标、建筑面积、联

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各类配套用房建筑工程单方造价、工艺装备能力配

置、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为控制性指标，其余为指导性指标。在确定项目投资时，要根

据实际需求在指标范围内进行测算；当确需超出本控制标准时，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

论证。 

第七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要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

规定，执行国家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技术经济政策。当已发布的行



 — 24 — 

业标准、规范与本控制指标不一致时，以本控制指标为准。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第八条  本控制指标建设规模分成五个档次：年设计加工原烟 30、45、60、90、

120万担。 

第九条  建设规模由国家局、总公司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在项目批复

中确定。 

第十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一）土建： 

1.联合工房：由[回暖] ([]内为或有项，下同)、原烟配方备料、打叶复烤、预

压打包、副产品处理、[凉包]等生产用房和车间分变配电所、除尘房、空压站、检测

化验室等公用辅助用房及车间管理、生活配套用房组成。 

2.生产辅助用房：包括原烟接收和验级工房、原烟周转库、选叶工房、辅材库、

工业垃圾站、片烟周转库等。 

3.公用动力用房：包括厂区总变配电所、锅炉房、水泵房、污水处理站、空压站

等。 

4.生产管理用房：包括生产指挥中心和其他厂务管理用房。 

5.生活配套用房：包括后勤服务用房、食堂、[倒班宿舍]、[监打人员宿舍]、[停

车库（棚）]等。 

（二）工艺设备：包括真空回潮、烟叶预处理、打叶、复烤、预压打包等烟草专

用机械，储存、输送等辅助设备，计量、检测等设备。 

（三）公用工程： 

1.给水排水、污水处理、循环冷却水、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2.通风、排烟、[采暖]、[空调]、除尘、排潮、除湿、[异味处理]等。 

3.供热（燃气、燃油锅炉）、供汽、压空等。 

4.照明、防雷、变配电。 

（四）智能控制与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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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管理系统：MES 系统集成平台、打叶复烤生产线自控及中控系统、物流管

控系统、质量追溯系统等。 

    2.公用设备管理系统：动力能源管控系统和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动力能源管控系

统包括锅炉、空压、除尘、污水处理、给水排水、供配电等公用设备的监测、自控及

管理功能一体化系统，并应实现对水、电、蒸汽、压空、天然气、燃油等系统的计量。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包括各专项设备（含智能供配电、智能照明等）监控系统及对生

产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处理等环境保护监控系统。 

    3.公共安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包

括室内及室外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等。 

    4.信息设施系统：信息接入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语音通讯系统、信息网络

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无线局域网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电子

会议系统、智能卡系统及机房工程、通用业务系统等。 

（五）室外工程：道路广场、停车场、室外管线、景观绿化、大门(门卫房)、围

墙等。 

 

第三章  工艺与装备 

第十一条  打叶复烤工艺流程一般由选叶、原烟配方、烟叶预处理、叶梗分离、

叶片复烤、烟梗处理、碎烟处理、打包等工段组成。 

第十二条  生产线能力按表 3-1选配。 

表 3-1                       生产线能力选配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生产线能力（kg/h） 6000 9000 12000 18000 24000 

第十三条  打叶复烤企业应优先选用国产技术先进、性能可靠、节能环保的工艺

设备。鼓励打叶复烤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在半自动烟叶分选、分类处理、模块打叶、

柔打细分、低温慢烤、杂物剔除、在线加料、在线真空物理杀虫、过程控制、质量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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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等方面积极运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第四章  建设用地与土建工程 

第十四条  打叶复烤厂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

条件和城镇规划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应满足生产管理使用要求,

并为今后改造和调整留有余地。 

第十五条  在满足加工、仓储需求，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打叶复烤厂宜优先

采用原地技术改造或原地扩征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原有土地资源和存量资产。 

第十六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用地面积按表 4-1所列指标控制。 

表 4-1                       建设用地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建设用地面积（亩） 205 270 320 425 540 

注：在交通便捷、气候适宜烟叶醇化地区，卷烟工业企业委托代建片烟醇化库时，可

根据实际建设需要增加用地面积。 

第十七条  联合工房、生产辅助用房、公用动力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满足生产工艺

需要。生产管理用房及生活配套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按行业有关标准及本企业的劳动定

员严格控制。 

各类用房建筑面积应按表 4-2所列指标控制。 

表 4-2                 各类用房建筑面积指标表（单位：万㎡）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原烟接收和验级工房 0.10 0.10 0.10 0.15 0.20 

原烟周转库 2.15 3.20 4.30 6.50 8.60 

选叶工房 0.70 0.85 0.95 1.20 1.40 

联合工房 1.75 2.10 2.45 3.15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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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2.40） （3.05） （4.15） 

片烟周转库 
0.50 

（/） 

0.75 

(0.25) 

1.00 

(0.30) 

1.50 

(0.45) 

2.00 

(0.60) 

烟梗、烟末周转库 0.10 0.15 0.20 0.30 0.40 

辅材库、工业垃圾站 0.15 0.20 0.20 0.30 0.40 

公用动力用房 0.28 0.28 0.28 0.32 0.35 

生产管理用房 0.25 0.28 0.30 0.35 0.40 

生活配套用房(不含车库、

倒班宿舍、监打人员宿舍) 
0.15 0.17 0.20 0.25 0.30 

原烟周转库及片烟周转库

雨篷 
0.05 0.07 0.09 0.13 0.17 

总建筑面积 6.18 
8.15 

(7.60) 

10.07

（9.32） 

14.15

（13.00） 

18.52

（16.97） 

注：1.以年设计加工能力的 1.2倍作为烟叶加工量基数。原烟周转库的仓储能力按烟

叶加工量基数的 60％配置，当项目申报前三年实际平均加工量超出烟叶加工量

基数时，可按前三年实际平均加工量的 60%配置原烟周转库。采用框栏 4 层叠

放时，单位建筑面积存储能力为 10担/㎡。 

2.选后原烟的配方周转量按年设计加工能力的 5%计取，可采用框栏 4 层叠放或立

体库存放，表中联合工房建筑面积已包括该部分面积（括号内为采用立体库存

放）。打叶复烤厂可根据实际配方周转量需求对配方区建筑面积进行调整（按

4层叠放 8担/㎡，立体库存放 10担/㎡）。 

3.成品周转库的仓储能力按年设计加工能力的 20%配置。片烟周转库可采用多层

仓库、驶入式货架库、自动化立体库或穿梭板式密集库。表中的建筑面积按多

层仓库和立体库（括号内数字）测算，采用其他仓储方式按第十八条测算。 

4.公用动力用房建筑面积指标按燃气、燃油锅炉给出。 

第十八条  片烟周转库单位建筑面积储存能力按表 4-3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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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片烟周转库单位建筑面积储存能力指标表 

项目名称 单位建筑面积储存能力（担/㎡） 

多层仓库 9 

四层驶入式货架库 17 

九层双深位自动化立体库 28 

九层穿梭板式密集库 33 

注：1.多层仓库按每层楼地面叠放 4层片烟烟箱(200kg/箱)测算。 

2.四层驶入式货架库按每层货架放置 4个片烟烟箱（双层叠放）测算，每层货架

尺寸 1.78m长×1.2m宽×1.8m高。 

3.九层双深位自动化立体库按每层货架存放 2个托盘，每个托盘放置 4个片烟烟

箱（双层叠放）测算，每层货架尺寸 2.83m 长×1.6m宽×2.25m高。 

4.九层穿梭板式密集库按每层货架放置 4个片烟烟箱（双层叠放）测算，每层货

架尺寸 1.72m长×1.17m宽×2.15m高。 

第十九条  严寒地区回暖房建筑面积应按 3 天加工量计算，单位建筑面积储存能

力为 10担/㎡。 

第二十条  非严寒地区应优先采用地面停车场或停车棚，当用地面积无法满足地

面停车需求时，可建设地上多层汽车库；若用地面积仍无法满足需求时，可建设地下

车库。职工车位数按在册职工总数的 60%计算，每车位建筑面积按 40平方米控制。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应按政策要求和业务需求配套建设。 

第二十一条  打叶复烤厂可按实际需要配置倒班宿舍和监打人员宿舍，倒班宿舍

建筑面积按 12平方米/人控制，监打人员宿舍建筑面积按 25平方米/人控制。 

 

第五章  生产辅助与公用动力设施 

第二十二条  生产辅助设施应与生产规模相适应，以保证打叶复烤厂的正常生产。 

第二十三条  给水排水。 

给水系统要优先采用城市自来水作为水源，给水设施必须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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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需求，确保用水安全。 

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应在处理达标后排放。打叶复烤厂可根据当地实际需

求与环保要求，合理确定是否收集利用雨水。 

表 5-1                         最高日用水量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最高日用水量（m3/d） 720 830 930 1220 1470 

注：本表中用水量不含消防用水量。 

第二十四条  电气。 

打叶复烤厂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三级，消防负荷等级应为二级。 

表 5-2                       用电负荷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用电负荷（kW） 5000 6000 7500 9500 13000 

  第二十五条  供热。 

打叶复烤厂宜优先采用城市供热。 

表 5-3                         供热负荷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饱和蒸汽 

（t/h） 

采暖地区 13 18 22 30 42 

非采暖地区 9 12 14 20 28 

第二十六条  压空 。 

空压设备不宜设置备用机组，系统中宜有变频机组。 

表 5-4                       压空负荷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压缩空气(m3/min) 20 25 30 40 57 

注：选叶工房若采用压缩空气与水混合加湿，表中数据可另增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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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除尘。 

除尘设备要根据含尘气体的温度、湿度、理化性及含尘浓度等参数，合理选择滤

料、过滤风速及清灰方式。 

表 5-5                        除尘风量指标表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除尘总风量(万 m3/h) 35 40 50 70 90 

第二十八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项目应编制详细的消防、环保、节能、职业安全卫

生篇章，并通过有关机构评估及地方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应遵照国家有关工业企业环境保护、噪声控制、职

业安全卫生等规定，采取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严格控制污染。污染物的排放必须符

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达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护有关标准，

切实保护环境和职工健康。 

 

第六章  造  价 

第三十条  打叶复烤厂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按表 6-1控制。 

表 6-1                  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表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工程投资估算（亿元） 4.15 5.10 6.05 8.05 10.05 

注：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不包括征地费、场地平整费、回暖房、倒班宿舍、监

打人员宿舍、停车库（棚）、原烟框栏购置费、选叶设备购置费、立体库物流系

统费用、海绵城市、充电桩的建设费及装配式建筑增加费、严寒地区各类建筑用

房造价上浮部分费用等。 

第三十一条  打叶复烤厂工艺设备造价指标按表 6-2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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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工艺设备造价指标表（单位：亿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工艺设备 

（含自控及中控系统） 
1.15 1.35 1.60 2.40 2.70 

注：上述工艺设备投资为通用打叶复烤生产线造价。若打叶复烤企业需采用个性化加

工工艺时，应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经论证合理的工艺设备增量投资可在指标

外计列。 

第三十二条  联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指标按表 6-3控制。 

表 6-3             联合工房土建及装饰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联合工房 

打叶复烤车间 

2750（2820） 
车间管理用房 

车间公用动力用房 

配方（立体）库 

注：1.括号内数据为建有配方立体库的联合工房指标。 

2.位于严寒地区的联合工房造价指标可上浮 5%。 

3.表中造价指标按独立基础（或桩长 6米的桩基基础）测算，桩长超出部分可在

指标外计列。 

第三十三条  联合工房配套公用工程单方造价按表 6-4控制。 

表 6-4             联合工房配套公用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备  注 

给水排水及消火栓系统 35 不含设备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5（立体库 300） 含设备 

动力配电、照明及防雷系统 285 含现场设备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5 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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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系统 15 不含设备 

采暖系统 70 含设备 

分体式空调 140 含设备 

通风、排烟系统 50 含设备 

除尘、排潮管道系统 90 不含设备 

压空及供热管道、冷凝水回收系统 90 含冷凝水设备 

抗震支吊架 75  

注：1.联合工房内自动灭火系统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计算面积为系统作用的建筑面积，空

调系统单方造价指标中的计算面积为车间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其他单方造价指

标中的计算面积均为联合工房总建筑面积。 

3. 动力配电、照明与防雷系统造价指标已包括智能照明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

示系统。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包括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5.综合布线系统应包括各类信息电子设备相连的缆线、跳线、接插软线和连接器

件以及相应穿管、桥架等。 

第三十四条  配套用房建筑工程单方造价指标按表 6-5控制。 

  表 6-5               配套用房建筑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造价指标（元/㎡） 

原烟接收和验级工房 1800 

原烟周转库 2100 

选叶工房 2400 

片烟周转库 

多层仓库 2500 

自动化立体库 3600 

驶入式货架库 2500 

穿梭板式密集库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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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梗、烟末周转库 

辅材库、工业垃圾站 
2100 

公用动力用房 3200 

生产管理用房 3500 

生活配套用房(不含停车库) 2800 

停车棚 600 

雨篷 1000 

地上停车库 1800 

地下停车库 2800 

注：1.表中单方造价指标包括土建及装饰、配套公用工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综合

布线系统、电梯、支吊架等全部工程费用。公用动力用房中锅炉房造价指标包

括所有建、构筑物工程费用。 

2.位于严寒地区的各类配套用房单方造价指标可上浮 4%。 

3.原烟周转库造价按单层轻钢结构进行测算；若采用多、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原烟周转库造价指标为 2700元/㎡。 

4.表中单方造价指标按独立基础（或桩长 6 米的桩基基础）进行测算，桩长超出

部分可在指标外单列。抗震设防烈度 8度或Ⅲ类建筑场地，多、高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原烟周转库、片烟周转库造价指标可上浮 5%，两种情况均存在时可

上浮 10%。 

5.原烟接收和验级工房、停车棚、雨篷单方造价指标均按投影面积计算。地下停

车库单方造价指标不包括基坑支护费用。 

第三十五条  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指标按表 6-6控制。 

表 6-6              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给水泵房设备 150 180 200 250 300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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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备 250 280 300 350 400 

变配电设备 1000 1100 1200 1400 1600 

除尘、排潮设备 950 1100 1300 1600 2000 

空压设备 110 130 150 190 230 

供热设备 
采暖地区 600 750 850 1050 1250 

非采暖地区 500 600 700 900 1050 

注：1.公用动力站房设备造价指标均包括设备购置和安装调试费。 

2.各系统的造价指标均包括自控系统。 

3.变配电设备造价指标按进线电源为 10kV 计算，造价指标已包括智能供配电系

统及变配电所综合保护系统。 

4.除尘、排潮设备造价指标已包括除尘防爆、压棒系统。 

第三十六条  生产管理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公用设备管理系统造价按表 6-7控

制。 

表 6-7   生产管理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公用设备管理系统造价指标表（单位：万元） 

                   规模 

项目名称 

年设计加工能力（万担/年） 

30 45 60 90 120 

生产管理系统及信息设施系统 500 630 650 700 750 

公用设备管理系统 200 230 250 300 350 

注：1.表中指标不包括在表 6-2、6-4、6-5计列的工艺设备自控及中控系统、综合布

线系统费用。 

2.信息化系统要立足于对原有系统的升级改造。当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或全部由

上级公司统一招标实施时，应核减相关费用。 

  第三十七条  室外工程造价指标按表 6-8控制。 

表 6-8                   室外工程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单   位 造价指标 备   注 

道路广场、停车场 元/㎡ 380 按实际面积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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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 元/㎡ 120 按实际面积 

大门（门卫房） 万元/个 50  

围墙 元/m 80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元/㎡ 10 按建设用地面积 

室外管线 元/㎡ 80 按建设用地面积 

海绵城市 / /  

装配式建筑 / /  

充电桩（慢充） 万元/桩 2 
含配套设施 

充电桩（快充） 万元/桩 7 

注：列支海绵城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充电桩建设费用时，应提供政策要求及

取费标准，并核减政府补贴。 

第三十八条  基本预备费费率取 3%—12%，其计算基数不应包括征地费用、工艺

设备费用及其他已签订合同或协议的费用。 

第三十九条  本控制指标中所有造价指标均按 2020年造价水平确定。 

第四十条  打叶复烤厂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要按国家规定的经济评价方法、参数

和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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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决策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现代、经济、适用、

精益、绿色、共享”的原则，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标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

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控制指标。 

第二条  本控制指标以《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推进烟草行业智慧物流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烟办〔2019〕168 号）、《烟草行业“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国烟办

〔2021〕97号）为依据，并根据“十三五”期间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的实际情况，

对《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控制指标》（中烟办〔2016〕103号）进行修订。 

第三条 本控制指标适用于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是编制、评估和审

查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申请报告、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的依

据。 

第四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应符合行业物流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工商一体化

物流、区域物流、两烟物流建设需求。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的技术改造应按照就近业务

分流或资源整合、就地设备升级改造、易地新建的顺序开展可行性研究。预测卷烟年

销售量在 10万箱以下的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原则上不新建或迁建。 

第五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要以规范管理、提升服务、提高效率、控制成本

为宗旨，严禁擅自扩大建设规模，严禁建设脱离企业实际、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

装饰装修工程。 

第六条  本控制指标采用上限控制，控制指标中建设规模、用地规模、建设面积、

各类用房的单方造价、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为控制性指标，其余

指标为指导性指标。在确定项目规模及投资时，要根据实际需求在本控制指标范围内

进行测算；当确需超出本控制指标时，要作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  

第七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要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的规定，执行国家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技术经济政策。当已发

布的行业标准、规范等与本控制指标不一致时，以本控制指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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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第八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按预测卷烟年销售量 Ms（单位为万箱，1万箱=5亿支）

划分为三种类型。 

表 2-1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分类表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20 10≤Ms＜20 Ms＜10 

    预测卷烟年销售量 Ms =(1+γ)M。 

        M：基准年份的卷烟销售量，取项目申报前一年卷烟销售量，单位为万箱。 

        γ：未来五年销量增长系数，γ=5×(0.7×R1＋0.3×R2）。 

    其中，R1：历史年增长率， 

R1=(申报前一年卷烟销售量-申报前第四年度卷烟销售量) 

              /(3×申报前第四年度卷烟销售量) 

          当 R1≤0时，R1 取 0； 

          R2：基本年增长率，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取 0.025，其

他城市取 0.012。 

区域卷烟物流配送中心预测卷烟年销售量为服务范围内各地市或县区预测卷烟

年销售量的总和。 

第九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土建： 

    1.联合工房：由仓储用房、分拣用房、生产辅助及公用工程用房组成。仓储用房

包括进货整理、仓储、[分拣备货]（[]内为或有项，下同）；分拣用房包括[分拣备货]、

分拣补货、分拣打码包装、发货暂存、空笼车存储区、[周转箱存储区]、烟箱回收区、

异型烟分拣区；生产辅助及公用工程用房包括辅材暂存、[罚没烟库房]、[退回烟库

房]、[雪茄烟库房]、工具间、维修间、叉车充电间、变配电所、[发电机房]、空压

站、排烟机房、水泵房、[制冷站]等； 

生产管理及生活辅助用房：包括办公用房、辅助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值

班宿舍]、[停车库（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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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流设备：仓储设备（[码垛机]、货架、[堆垛机]、[拆垛机]）、分拣设

备（备货设备、[开箱机]、条烟分拣机、[件烟分拣机]、打码机、包装机等）、输送

设备（叉车、输送带、穿梭车等）、装载工具（托盘、周转箱、笼车）、烟草生产经营

管理一体化平台相关设备及物流设备的控制系统。 

（三）公用工程：给水排水、通风、排烟、[采暖]、[空调]、压空、除湿、照明、

防雷、变配电等。 

（四）信息化系统： 

1.园区信息化系统：公共安全系统和信息设施系统。公共安全系统包括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包括室内及室外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安全

防范管理平台等。信息设施系统包括信息接入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语音通讯系

统、信息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无线局域网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引导及发

布系统、电子会议系统、智能卡系统及机房工程、通用业务系统等。 

2.物流业务信息化系统：物流作业系统、物流集成系统及综合管理系统等。 

五、室外工程：道路广场、停车场、室外管线、景观绿化、大门(门卫房)、围墙

等。 

第十条  地市级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情况，可将营销、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卷烟

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统筹规划、同步建设。 

 

第三章  项目选址和用地规模 

第十一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的场址，宜选择在服务区域的销量中心和城郊交通

便捷的主干道路附近，具体位置应按照城市规划、卷烟流向、配送成本、配套设施、

水文地质条件、存量资产、地价等因素，进行多方案综合比选。当服务区域内有卷烟

工业企业时，宜优先规划与其合理衔接，打造工商协同的卷烟物流体系。 

第十二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应遵循节约用地、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的原则，

按照其建设规模、土地资源情况、地价等因素合理确定用地规模。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的用地规模应按下表所列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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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用地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用地指标(亩)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81＋(Ms-50)×1.1 

20≤Ms＜50 45＋(Ms-20)×1.2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30＋(Ms-10)×1.5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10 30 

 

第四章  总平面布置 

第十三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水

文地质条件和城市规划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满足装卸运输、车辆

停放、消防安防等要求，实现功能分区明确、物流畅通、人货分流、管理区与作业区

动静隔离。 

第十四条  宜优先选择进货整理、仓储、分拣、发货暂存、配送等功能集于一体

的联合工房布置方式。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联合工房宜采用单层建筑，对场地面积较小

的改扩建项目也可采用多层建筑。 

第十五条  严寒地区的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宜建设室内停车库；其余地区应优先采

用室外地面停车，若需建设地下停车库或地上多层停车库时，应按建设成本、土地资

源和土地价格等因素进行综合比选。 

 

第五章  建设面积 

第十六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在满足卷烟仓储分拣、生产管理和生活配套等功能

需求的前提下，应严格控制建设面积。 

第十七条  对于现有仓储能力不能满足作业需求的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应优先选

择密集式仓储方式进行扩容改造。 

第十八条  仓储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根据仓储需求与单位面积储存能力进行计算。

仓储需求按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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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7＋B×12＋C×20）×K 

Q：总仓储量（万箱） 

A：省内烟日平均销量（万箱/天） 

B：邻省烟日平均销量（万箱/天） 

C：其余省份烟日平均销量（万箱/天） 

K：峰值系数，取值见下表。 

表 5-1                      峰值系数 K 取值表 

类别 建设规模 峰值系数 K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20≤Ms 1.2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1.4-(Ms-10)×0.02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10 1.4 

注：1.位于边远地区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公式中“省内烟”的周转天数确需超过 7天、

“其余省份烟”的周转天数确需超过 20天时，可在充分论证后按需取值。 

2.省内、邻省、远省烟的比例取申报前一年的数据。 

3.区域卷烟物流配送中心仓储需求为服务范围内各地市或县区仓储需求的总和

（K值按区域卷烟物流配送中心预测卷烟年销售量取值）。 

单位面积储存能力按下表取值。 

表 5-2                 仓储用房单位储存能力指标表 

堆码方式 单位贮量（箱）/㎡ 堆码高度（mm） 备 注 

单层托盘地面堆放（5层码放） 2.2 约 3050 

含托盘 

三层托盘货架存放 3.0 约 6600 

9层托盘立体库存放 7.8 约 22000 

密集式仓储 
3层货架 4.5 约 8000 

5层货架 7.0 约 13700 

注：单层托盘地面堆放按 10 箱/托盘计算，三层托盘货架、高架库存放按 6 箱/托盘

计算，密集式仓储按 6 箱/托盘计算。当采用其他码垛方式及货架层数码放时，

可据实计算。 



 

 — 43 — 

第十九条  分拣用房的建筑面积按下表控制。 

表 5-3                      分拣用房建筑面积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面积指标（㎡）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9650＋(Ms-50)×150 

20≤Ms＜50 5000＋(Ms-20)×155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3200＋(Ms-10)×180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Ms＜10 1500＋(Ms-5）×340 

Ms＜5 1500 

注：分拣用房的建筑面积已包括异型烟分拣线面积和烟箱回收区面积。 

第二十条  生产辅助及公用工程用房的建筑面积按下表控制。 

表 5-4            生产辅助及公用工程用房建筑面积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面积指标（㎡）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1750＋(Ms-50)×8 

20≤Ms＜50 1300＋(Ms-20)×15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900＋(Ms-10)×40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10 900 

第二十一条  周转箱存放区建筑面积按照软塑箱 15 平方米/万箱、硬塑箱 35 平

方米/万箱计算。 

第二十二条  生产管理及生活辅助用房按照办公用房、辅助办公用房、生活服务

用房分类测算。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管理人员的人数应按行业的劳动定员严格控制。联

合工房内、外的生产管理及生活辅助用房应合并计算。 

    办公用房：生产管理人员办公室。 

    辅助办公用房：会议室、资料室、值班室、消防控制室、安保监控室、信息机房

等。 

生活服务用房：职工食堂、接待餐室、开水间、卫生间、储藏室等。 

第二十三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主任、其他管理人员办公用房、驾驶员休息室的

使用面积应严格按下表控制。不应测算生产岗位操作人员办公用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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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管理用房及休息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岗位名称 正/副主任 管理人员 送货员、驾驶员、客户经理 

使用面积（m2） 24/16 12 4 

当确因工作需要将地市级公司的信息中心、营销中心规划在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时，主任、其他管理人员的办公用房和营销中心客户经理休息室的使用面积也应严格

按上表控制。 

卷烟配送中心辅助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应按其建设规模分类严格按下表控制。 

表 5-6        辅助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单间面积 m2/间数） 

建设规模 

分类 

中型 

会议室 

物流中心

信息机房 

小型 

会议室 
资料室 值班室 

消防安防 

控制室 

一类 200/1 60/1 60/3 100/1 40/1 60/1 

二类 200/1 60/1 60/2 80/1 40/1 60/1 

三类 - 60/1 60/2 60/1 40/1 60/1 

注：1.若营销中心设置在配送中心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会议、卷烟品吸、工商协 

同、终端陈列展示等功能用房。 

2.当地市级公司的信息中心设置在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时，可按下列指标增加建筑

面积：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200平方米，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80平方米，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50平方米；同时物流中心的信息机房面积减半。 

3.项目申报单位不得自行增加本表没有列入的其它功能性辅助办公用房。 

职工食堂（包括：餐厅、厨房和备餐间）使用面积按职工总数的80％，人均使

用面积3平方米计算。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可在职工食堂内设置3个相对独立的接待餐室，二、三类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可设置2个相对独立的接待餐室，每个接待餐室使用面积应控制在

40平方米以内。 

卫生间、开水间和储藏室使用面积控制指标分别为50平方米、10平方米、30平方

米，原则上每层仅可各设置一个。 

建筑面积有效使用率(不含停车库)不应低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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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配送车辆按 50㎡/车位、职工车辆按 40㎡/车位计算面积。职工车

辆的总车位数按职工总数的 60%计算。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应按政策要求和业务需

求配套建设。 

第二十五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可按实际需要建设值班宿舍，建筑面积按 15㎡/

人控制。 

 

第六章  装备政策 

第二十六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设计年工作日为 250天，每天工作时间 8小时。 

第二十七条  分拣设备的配置要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节假日等销售旺季销量

大幅波动时，宜通过延长作业时间的方式解决分拣能力不足问题。 

N = Mi×δ/C 

N：分拣线数量 

Mi：需该类设备分拣的卷烟平均日销量 

δ：销量波动系数，取 1.2 

C：单套设备日分拣能力 

C = Cn×η×T 

Cn：设备单位时间公称能力 

η：分拣设备的综合利用系数，取 0.8 

T： 日作业时间，取 8小时 

    注：1.卷烟平均日销量不应计算异型烟。 

2.当 N的小数部分≤0.2时，分拣线的数量取整数部分。 

        3. 5万箱以上规模的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新增分拣设备的单线公称 

能力不宜低于 10000 条/小时。 

第二十八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应按其分类采用相应的技术装备。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宜采用自动化仓储和备货、自动补货/人工补货、自动

分拣设备。预测卷烟年销量为 30万箱及以上时，可采用自动拆码垛设备。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宜采用三层货架形式仓储，配置人工补货/自动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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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拣设备。预测卷烟年销售量为 18 万箱及以上时，可采用自动化仓储、备货设

备和自动开箱设备。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宜采用三层货架形式仓储，配置人工补货、自动分拣设

备、电子标签分拣设备或其它分拣设备。仓储设施受原有建筑层高限制时，可采用单

层托盘地面堆放。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宜选择额定分拣能力较高的分拣设备，减少设备数量，提高运

行效益。预测卷烟年销售量 5万箱以下的，应采用电子标签分拣线。异型烟或销量小

的品牌规格可在系统中采用人工分拣或电子标签分拣线。当申报前一年的异型烟销售

量超过 1万箱时，可配置异型烟半自动分拣线。  

第二十九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应从技术水平、项目投资、运行可靠等方面优选

备货方式。 

 

第七章  造  价 

第三十条  各类用房的造价指标按下表控制。 

表 7-1                 各类用房单方造价指标表 

功能用房 造价指标（元/㎡） 

联合工房 
高架立体库 3600 

其余部分 2750 

生产管理及生活辅助用房 3850 

停车棚 600 

地上停车库 1800 

地下停车库 2800 

注：1.联合工房造价指标包括土建及装饰工程费用，配套公用工程等造价按表 7-2控

制。其余用房造价指标包括土建及装饰工程、配套公用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综合布线系统、电梯、支吊架等全部工程费用。高架立体库面积已包括出

入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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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于严寒地区的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联合工房造价指标可上浮 6%，其余用房造

价指标可上浮 4%。 

3.表中造价指标按独立基础（或桩长 6米的桩基基础）测算，桩长超出部分可在

造价指标外计列。 

4.停车棚单方造价指标按投影面积计算。地下停车库单方造价指标不包括基坑支

护费用。 

第三十一条  联合工房公用工程造价按下表控制。 

表 7-2            联合工房配套公用工程单方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单位 造价指标 

给水排水及消火栓系统 元/㎡ 50 

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层高 12m 元/㎡ 100 

层高 24m 元/㎡ 315 

动力配电、照明及防雷系统 元/㎡ 18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元/㎡ 95 

综合布线系统 元/㎡ 30 

采暖 元/㎡ 100 

空调及管道系统 元/㎡ 350 

通风、排烟系统 元/㎡ 90 

抗震支吊架 元/㎡ 60 

除湿 

系统 

层高 12m 元/ ㎡ 120 

层高 24m 元/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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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空 

系统 

50≤Ms 万元 80＋(Ms-50)×0.8 

20≤Ms＜50 万元 50＋(Ms-20)×1.0 

10≤Ms＜20 万元 28＋(Ms-10)×2.2 

Ms＜10 万元 28 

变配电 

系统 

50≤Ms 万元 540＋(Ms-50)×6 

20≤Ms＜50 万元 300＋(Ms-20)×8 

10≤Ms＜20 万元 200＋(Ms-10)×10 

Ms＜10 万元 200 

注：1.联合工房内自动灭火系统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造价指标中已包括所对应的站房设备投资。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空调及管道系统、除湿系统的计算面

积为系统作用的建筑面积，其他单方造价指标中的计算面积均为联合工房总建

筑面积。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包括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

系统。 

5.综合布线系统应包括各类信息电子设备相连的缆线、跳线、接插软线和连接器

件以及相应穿管、桥架等。 

第三十二条  室外工程造价按下表控制。 

表 7-3                      室外工程造价指标表 

项目名称 单位 造价指标 

道路广场、停车场 元/㎡ 380 

景观绿化 元/㎡ 150 

大门(门卫房) 万元/个 50 

围墙 元/m 90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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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管线 元/㎡ 80 

海绵城市 / / 

绿色建筑 / / 

装配式建筑 / / 

充电桩 

（含配套设施） 

慢充 万元/桩 2 

快充 万元/桩 7 

注：1.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室外管线的计算面积为建设用地面积。 

2.列支海绵城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充电桩建设费用时，应提供有关政策

要求及取费标准；若政府部门提供补贴，应核减补贴费用。 

第三十三条  仓储、备货及分拣设备造价指标按表 7-4、7-5控制。 

表 7-4                      仓储设备造价指标表 

仓储设备名称 单位 造价指标 

高架立体库设备 

万元/万箱（仓储量） 

400（600） 

三层货架库设备 200 

密集式货架库设备 / 

注：1.括号中为配置自动拆码垛设备的高架立体库造价指标。 

2.密集式货架库造价按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计算。 

表 7-5                  备货及分拣设备造价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造价指标 (万元)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3100＋(Ms-20)×130 
20≤Ms＜50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1200＋(Ms-10)×190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Ms＜10 600＋(Ms-5)×120 

Ms＜5 600 

注：表中投资已包括异型烟分拣线及按装备政策配置的自动开箱设备。 

第三十四条  物流业务信息化系统和信息设施系统造价按表 7-6、7-7 控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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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是满足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基本作业和管理需求的基础性配置费用，不包括智慧物

流建设等费用。 

表 7-6                  物流业务信息化系统造价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造价指标 (万元)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500—650 

20≤Ms＜50 350—500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350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10 300 

注：物流业务信息化系统要立足于对原有系统的升级改造。当信息化系统的一部 

分或全部由上级公司统一实施时，应核减相关费用。 

表 7-7                    信息设施系统造价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造价指标 (万元)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350 

20≤Ms＜50 300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250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Ms＜10 200 

注：表中指标不含已在表 7-1、7-2计列的综合布线系统投资。 

 

第八章  总投资估算构成及控制指标 

第三十五条  投资估算由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费、工程

建设其他费及预备费组成。 

第三十六条  工程建设其他费按有关标准、地方规定等确定。根据烟草行业投资

项目管理办法，应列入全过程跟踪审计费、设计第三方审核费，可列入全过程工程咨

询等费用。  

第三十七条  基本预备费费率取 3%—12%，其计算基数不应包括征地费、物流设

备费及其他已签订合同或协议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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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按下表控制。 

表 8-1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表 

类别 建设规模 总投资 (万元) 

一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0≤Ms 23500＋(Ms-50)×350 

20≤Ms＜50 12400＋(Ms-20)×370 

二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10≤Ms＜20 7150＋(Ms-10)×525 

三类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Ms＜10 4700＋(Ms-5)×490 

Ms＜5 ≤4700 

注：整体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不包括征地费、场地平整费、停车库（棚）、值班宿

舍、绿色建筑、海绵城市、充电桩的建设费用及装配式建筑增加的费用、严寒地

区各类建筑用房造价上浮部分费用等。 

第三十九条   本控制指标中所有造价指标均按 2020年造价水平确定。 

第四十条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要在遵守国家规定的经济评

价方法、参数和要求前提下，结合项目特点，重点评价单箱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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